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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工程學院一百零八學年度第三次院務會議紀錄 

壹、 日 期 :一百零九年六月二日(星期二)  

貳、 時 間 :中午 十二 點 十 分  

參、 地 點 :綜二館六樓第一會議室  

肆、 主 席 :何智廷院長 

伍、 主席報告：(略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許麗鴻 

陸、 提案討論 : 

案 由 一：111 學年度「材料科學與綠色能源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」停招案，提請 

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材料科學與工程系) 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依據「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增設、合併、停辦、停招及變更審

核與作業準則」第六條第五項之規定，停招案須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議進行

資格審查，後提送校務會議決議。  

二、 該系 109學年度在職專班招生人數 7人，報名人數 3人，不符學校最低開課

5人規定，招生入學後會有無法開課情事。 

三、 109 學年度研究所招生委員會第 6 次會議決議，招生不足之系所希能如期開

班，將與日間部碩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二年級、或學院內相關系所合併開班，

並以開課人數不得少於 5人以免增加學校成本為前提，同意系所進行後續招

生作業。 

四、 本校招生簡章規定: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各系組報名人數如未達 5人，本會得停

止該系組之後續招生作業，並輔導已報名考生轉報本次碩士班在職專班招生

之其他系組別，或退回報名表件及報名費用。 

五、 爰上述，該系擬自 111 學年度起停招「材料科學與綠色能源研究所碩士在職

專班」，申請表如附件一。 

六、 本案業經該系 109年 4月 21日系務會議通過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，提送校發會議審議。 

 

案 由 二：智慧產業科技研發博士學位學程考試細則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智慧

產業科技研發博士學位學程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擬訂定智慧產業科技研發博士學位學程考試細則，自 109學年度起實施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該學程 109年 6月 1日智慧產業科技研發博士學位學程學術委員會

議通過。 

決    議：此學程考試細則跨四學院領域，建議直接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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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由 三：工程學院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工程學院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依 109年 2月 5日虎科大人字第 1092300058號書函辦理，108年 12月 10日

108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本校教師評鑑準則修正第三、六條，統

一明訂本校教師評鑑成績採計時間基準點，並配合調整評鑑作業結束期限。 

二、 檢附本學院教師評鑑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辦法，修正第三、六條修文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，提送校教評會審議。 

 

 

案 由 四：自動化工程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章修訂案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自

動化工程系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基於學術倫理精神，並參考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，為避免日後不必要學

位考試爭議，提出新增第十一條第五點(遴聘之學位考試委員亦不得為該論文

指導教授之三等親內之血親、姻親)。 

二、 檢附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章修正條文對照表及辦法，修正第十一條條文。 

三、 本案業經該系 109年 1月 8日系務會議通過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 

案 由 五：機械設計工程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章修訂案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

機械設計工程系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配合本校博碩士學位考核辦法修訂之。 

二、 檢附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章修正條文對照表及辦法，修正第七、八、九、十

一條條文。 

三、 本案業經該系 109年 05月 19日研究生事務委員會議及 109年 05月 26日系

務會議通過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 

柒、 臨時動議 

捌、 主席結語 

玖、 散會(13:1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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